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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媒报道
「志莲公众地游园十不准，南莲园池写生被赶，市民投诉苛如监狱。」
明报 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 星期二
 【明报专讯】继本报报道油画大师庞均前日在中环街头写生被驱赶后，一名本地女画家声称，早前在康文署委托志莲净苑管理的「南莲园池」作画时，被保安员两度驱赶。事件引发广泛讨论，多名市民纷纷投诉南莲园池「十宗罪」，指属公众地方的园池管理极为苛刻，除不准写生外，更不准饮食、带花入内、拍摄团体照，甚至向鱼池挥手及走回头路上厕所也被阻止，形容该处是「南莲监狱」。有大律师慨叹「在公园做什么都不行」，又指《游乐场地规例》没有禁止写生，职员可能已经越权。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本地女画家，昨晨阅毕本报关于油画大师庞均的遭遇后，主动传真到香港电台及向本报讲述自己在钻石山南莲园池的遭遇。她说，两个月前与丈夫到该园时，并无架设画架，两人只分别手持一本半张A4纸大小的速写簿，以及一支针笔取景写生。
画家抗议保安：上司命令无办法
「当时并非假日，游人疏落，为免妨碍其他游人，我们靠后挨近凉亭石壆边写生，但一名身穿便衣恤衫挂有职员证的男人前来阻止，声称『只准欣赏，不准写生』，但没驱赶我丈夫。」她遂转移地点继续创作，但再遭一名制服保安阻止，她十分不满，质问对方「哪条例写明准拍照，却不准写生？」对方语塞，说是「上司命令，没有办法」，又无奈说「我当看不到你算了」。但画家表示，连串不快的干扰大败其创作雅兴。她说，曾带领学生到一街之隔的志莲净苑写生，但未被阻止。
市民指禁带花禁向鱼池挥手
女画家投诉后，即有多人纷纷指摘南莲园池管理苛刻，如除了清水以外不准饮食（除园内食物）、不准向鱼池挥手、不准将随身物暂放地上、不准团体合照、不准使用三脚架拍摄、不准走回头路、不准带花、不准小孩奔跑等。其中容先生甚至从挪威致电回港指出，他早前在园内画水彩画虽未被驱赶，但取景最佳位置的湖畔松茶榭却不准游人内进，加上园内规条多多，不准自携食物，「一拿面包出来就被阻止」，除非支付最低消费百多元茶价，他与年幼儿子唯有「如难民般」走出路边吃面包。
康文署：食物屑惹虫蚁破坏园内珍品
本报昨向南莲园池查询，对方称一切交康文署回应。康文署回应指出，由于南莲园池的树、石和木结构等，全属珍贵艺术品，为免游人（除婴儿外）的食物的渣滓会招惹虫蚁，对园内结构造成侵蚀破坏，故园池有管理措施防止游人进行上述活动。对于一般游人拍摄，南莲园池管理处不会劝止，而由于游园路线是单向回游设计，小径不阔，故不宜在景点聚集、摆放脚架摄影或在园内写生，以免阻碍其他游人静心欣赏园池景色，管理人员见状会劝喻。
2. 分组讨论
1. 单看报道的标题，你认为报道者是否已有既定的立场？原因何在？
· 标题主要包含负面价值及情绪
· 用语比较夸张煽情，突出负面的主观感受
2. 读罢整篇文章之后，你认为这篇报道隐含了甚么既定立场？
· 篇幅主要集中报道读者的投诉，园池及康文署人员的回应只属轻描淡写式叙述，用词也较负面，批判姿态清晰可见，反映此报道的基本立场是认为园池管理过份严苛
3. 你认为一个专业的报道员，应以甚么角色和态度来处理读者的投诉？
· 坚持公义，立论持平开放，以客观、持平身份观察投诉内容
· 报道真相，负起社会责任
· 不能道听途说，只作一个传声筒；要认真、慎重审查读者投诉内容及所持理据
4. 试代入如下三个相关人士的角色，就上述「写生被拒」的问题，阐述你的立场、背后的信念及所涉及的价值态度。
	相关人士
	立　场
	信　念
	涉及价值

	画家

	坚持有写生的权利
	在不违法及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下，有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自由、公民权利、尊严

	保安员

	履行上级指示，劝喻停止写生活动
	履行自己应有的职务，确保场地秩序的管理。
	尽忠职守、为保饭碗(经济)

	大律师

	认为写生是合宜的行为，亦为人权
	不是违法行为
	法律、公义、人权、自由

	康文署

	不宜写生
	以免阻碍其他游人静心欣赏园池景色
	大众的利益、公平

	志莲净苑管理层
	游园者应坚守游园的规范及不宜写生
	南莲园池除了有大量珍贵的古树、化石及建筑之外，更负起传承及交流中国文化艺术，故应以管理博物馆的方式来对待。
	心灵净化、文化保育


5. 检视了上述各人的立场、信念和价值之后，你认为「写生被拒」的问题核心在那里？如何才能做到双赢的局面，以达致社会的和谐。
· 问题核心﹕
· 各方坚持自己立场及信念、不作妥协
· 对权利与保育等价值有不同的理解
· 认为自己所持的理据比别人的更重要
· 解决方法、达至双赢﹕
· 应理性讨论，寻求共识，协调分歧意见
· 市民在享受写生权利时要履行维护园内秩序的义务
· 管理人员亦不应墨守成规，要聆听公众声音，并给予宽限
· 加强沟通，管理者有责任传递南莲园池的建园理念及其独特之处，并努力寻求公众的谅解和认同，绝不是单向地要求游园者的服从，令人产生误解。同样地，公众虽有使用公园的权利，但亦应权衡游园规则背后的理念价值与个人需要之间的差距是否不能逾越
6. 大律师视南莲园池为一个「游乐场地」，所以引用《游乐场地规例》来处理问题。若从「文化遗产」或「文化交流平台」的角度来看待园池，试讨论管理者能否在法例之上，加入更多规条以保育这个场地。
· 南莲园池作为文化产业，并不仅仅属于这个时代的本土居民所有，而是世世代代人类共同的财富。加入更多规条管理园池，可创造更能保护这珍贵的文化遗产的环境，令后代以及各地的人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得以持续
· 园池是展示中华文化魅力一个重要的窗口，需要给人一定自由的活动度去窥探
· 可积极提高公众对保育文化的意识
1. 伦理与宗教反思
2. 游园的规条是「他律」的，同样地，宗教的规条戒律亦可被视为「他律」的。为甚么要定立「律」来规范人的行为呢？戒律的存在，背后是否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或精神？
· 道德价值观因时代与文化背景而异，戒律则可形成一股较为普遍性的规范力量，在法律与道德标准发挥衔接的作用，以调节人们之间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 规条往往反映一个宗教的核心信仰和价值观，透过各种行为规范，可强化信徒的内聚力，巩固他们对同一个宗教的信念，令其传统得以保存
· 戒律存在的意义是希望人认同一个宗教背后的精神和信念而自发遵从规条，并非令人因免受指责或惩罚而被迫遵守
· 戒律可令人多了解一个宗教的价值观，引导信众提升个人操守，进而成为社会共同的道德准绳，把「他律」转化成「自律」，以弘扬克己利他的精神
3. 在人类的活动中，有很多约束要求。小至班规、校规、家规、章则，大至国家宪法、国际公约、社会契约、民族文化、道德信念和宗教规条等。这些规范之间有没有优次、先后、高下的分别呢？试就以上提出的规范原则，定出你心目中的优次，然后与其他同学作出比较，试看大家是否依据某些相同的原则来排列。
· 可提供一些传统观念或原则让同学思考，包括：爱国主义、以家庭为本位、功利主义、义务论、普遍性、民族性、理性、宗教信仰为最高真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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